
附件6

晋城市图书资料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安排意见

为全面贯彻落实人社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2〕60号）要求，持续深化职称制度改革，不断优化人才评价体系，按照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25年度全省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晋人社厅函〔2025〕560号）要求，现就做好2025年度全市图书资料系列中级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管理

2025年度全市图书资料系列中级职称评审工作，在晋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管理和指导下，由晋城市图书资料系列中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具体组织实施。
二、评审范围

市直各部门和直属各单位、有关企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在图书资料专业技术岗位上任职，并符合《晋城市图书资料系列中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规定评审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

事业单位申报职称评审的人员须在本单位专业技术岗位上聘用且兑现相应专业技术岗位工资，任职时间以工资调整审批表中的聘任时间为准（从机关流动到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除外）。

下列人员不得申报：

1.国家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人员）；

2.退休人员（已办理退休手续或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时间以评审委员会办事机构开始收审材料之日为界）；

3.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受到记过以上处分，且在受处分期间的。

三、申报评审条件

（一）品德条件

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凡申报评审图书资料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热爱图书资料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

（二）学历、资历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可申报中级职称：
1.博士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可申报评审中级职称。
2.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取得助理馆员职称资格且聘任满2年；或取得初级职称资格后，聘任助理馆员职称满4年，可申报评审中级职称。
国有企业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职称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可按相应任职时间计算。

（三）工作业绩条件

申报馆员职称，任现职期间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三项。

1.完成本岗位工作任务。（必备条件）

2.独立完成所在部门或所在岗位的业务统计分析报告2篇。

3.作为主要成员（前3名）参与完成本单位或本部门的业务制度、技术规章、工作细则、工作方案等制定工作。

4.作为主要成员（前3名）参与组织研究馆藏资源信息的开发与利用，完善不同载体文献资源体系、编辑二次或三次文献。

5.作为主要成员（前3名）参与完成组织策划各类读者活动，包括培训、讲座、展览、报告会、座谈会等，并撰写活动实施方案和总结报告。

6.公开出版学术著作或译著（含合著、合译）1部；或在省（部）级以上公开刊物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本专业论文１篇；或在省级以上内部刊物（有准印证）发表或在省级以上学术研讨会宣读、交流本专业论文2篇（第一作者），每篇论文2500字以上。

（四）考核条件

申报评审者必须参加年度考核和任职期满考核。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合格以上次数高中学历累计不少于7次，大学本科、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不少于4次，研究生学历不少2次，且申报当年或上一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等次。年度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等次的，当年聘用年限不做计算，考核合格年限可累计计算。非公经济组织、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可不提供年度考核材料。

四、转评

因岗位调整需要进行转系列评审的，须在现岗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经单位考核合格，可申报转评同级别图书资料系列职称，转系列评审条件与正常申报条件相同，转评前后任职年限可累计计算。

五、相关问题的说明

（一）本评价标准中涉及的工作业绩等均应为任现职后取得,并与申报专业相同,同时须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

（二）申报条件中所称“以上”均含本级。

（三）基层一线人员指在县（市、区）以下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直接从事图书资料专业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在县（市、区）以下事业单位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

（四）公开刊物。指有国际统一刊号 （ISSN）、国内统一刊号 （CN）的期刊和有“ISBN”编号的出版物。

（五）申报职称评审所要求的工作年限和任职年限，均计算到评审年度的12月31日，学历和业绩成果等取得或完成时间截止到评审委员会公布的评审年度申报材料收审期内。

本《安排意见》中未及事宜按照国家和省市现行职称政策规定执行。



